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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特殊性税务处理下，盈利企业合并亏损企业，被合并企业的亏损只能在限额内被弥补，但具体如何弥补实

务中存在不同观点。本文结合案例，分别对企业合并前的亏损如何弥补以及合并年度的亏损如何弥补进行分析，前者基

于过去既定限额弥补和未来限额滚动弥补两种观点展开，后者区分合并期不作为独立年度弥补亏损和作为独立年度弥补

亏损两种情形，并针对企业合并亏损弥补提出及时报送弥补亏损情况说明、准确计算每年弥补亏损限额以及注意弥补亏

损的年限等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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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税务处理下

企业合并亏损弥补问题分析

马泽方■

作者简介：马泽方，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企业合并中，一般性税务处理方

式下，被合并企业的亏损不得在合并

企业结转弥补。而特殊性税务处理下，

被合并企业尚未弥补的亏损可在合并

企业中弥补。可由合并企业弥补的被

合并企业亏损的限额=被合并企业净

资产公允价值×截至合并业务发生当

年年末国家发行的最长期限的国债利

率。其中，被合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

值一般由具有专业资质的评估机构出

具评估报告。但要注意的是，《国家税

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重组业务企业

所得税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

总局公告2010年第4号）规定，《财政

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

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59号，以下简称59号文）第六条

第（四）项所规定的可由合并企业弥补

的被合并企业亏损的限额，是指按企

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剩余结转年限内，

每年可由合并企业弥补的被合并企业

亏损的限额。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弥

补以前年度亏损的年限是5年。显然，

被合并企业的亏损有可能得不到全额

弥补。那么，企业合并前的亏损到底

应如何弥补？合并年度的亏损又如何

弥补？实务中对相关问题存在不同观

点。本文拟对此进行分析。

一、企业合并前的亏损如何

弥补

对于企业合并前的亏损如何弥补，

实务中存在采用过去既定限额弥补和

采用未来限额滚动弥补两种观点。

（一）采用过去既定限额弥补

采用过去既定限额弥补，即在计

算出每年可弥补亏损限额后，用此限

额与合并前5年每年的实际亏损额比

较，实际亏损额小于限额的全额弥补，

大于限额的按限额弥补。此处有两种

理解，即在合并年度一次性弥补还是

合并后每年弥补。

例1：2025年1月1日，甲公司吸

收合并乙公司，符合同一控制下的吸

收合并，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乙公

司2020 ～ 2024年度纳税调整后所得

分别为-100万元、-200万元、-300万

元、-400万元、-500万元，甲公司2025

年纳税调整后所得为2 000万元。每年

可弥补亏损限额为240万元。

解析：本案例中，如果在合并年

度一次性弥补，2020 ～ 2021年度的亏

损额小于限额，实际弥补亏损额分别

为100万元、200万元，2022 ～ 2024年

度的亏损额大于限额，实际弥补亏损

额都为240万元，2025年度合计弥补

亏损1 020万元，则2025年度合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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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为

980万元（2 000−1 020）。

如果在合并后每年弥补，2025年

度弥补2020年度亏损100万元，2026年

度弥补2021年度亏损200万元，2027～

2029年度分别弥补2022 ～ 2024年度 

的亏损240万元，则2025年度合并后

甲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为

1 900万元（2 000−100）。

（二）采用未来限额滚动弥补

采用未来限额滚动弥补，即在计

算出每年可弥补亏损限额后，合并后

每年用此限额弥补合并前5年的亏损。

例2：沿用例1基本情况，改为采

用未来限额滚动弥补的方式。

解析：此情形下，2025年度弥补

2020年度亏损100万元和2021年度亏

损140万元，2021年度剩余亏损60万

元（200−140）结转以后年度继续弥补。

2026年弥补2021年度剩余亏损60万元

和2022年度亏损180万元，2022年度

剩余亏损120万元（300−180）结转以

后年度继续弥补。2027年度弥补2022

年度剩余亏损120万元和2023年度亏

损120万元，2023年度剩余亏损280万

元（400− 120）结转以后年度继续弥

补。2028年度弥补2023年度剩余亏损

中的240万元，其余40万元（280−240）

超过结转年限，不能结转以后年度继

续弥补。2029年度弥补2024年度亏损

240万元，其余260万元（500−240）超

过结转年限，不能结转以后年度继续

弥补。综上，2025 ～ 2029年度合计弥

补亏损1 200万元。此方式下，2025年

度合并后甲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应纳税

所得额为1 760万元（2 000−240）。

基于上述比较分析，笔者认为，

在过去既定限额弥补方式下，无论是

在合并年度一次性弥补还是合并后每

年弥补，都是用以前年度每年的亏损

额与弥补限额比较，超过弥补限额的

部分不能结转以后年度继续弥补。而

在未来限额滚动弥补方式下，超过弥

补限额的部分若没有超过弥补年限，

则可以结转下一年度继续弥补。因此，

未来限额滚动弥补不但更符合税法要

求，而且可以使以前年度亏损得到更

充分弥补。

二、合并年度的亏损如何弥补

对于被合并企业在合并年度1月

1日至合并日（以下简称合并期）产生

的亏损如何弥补，目前实务中的主要

观点分歧在于合并期是否应作为一个

独立年度弥补亏损。

（一）合并期不作为独立年度弥补

亏损

合并期不作为独立年度弥补亏

损，即合并时用每年可弥补亏损限额

优先弥补合并年度亏损，有剩余的，

继续弥补以前年度亏损。

例3：2025年7月1日，甲公司吸

收合并乙公司，符合同一控制下的吸

收合并，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乙公

司2020 ～ 2024年度纳税调整后所得

分别为-100万元、-200万元、-300万

元、-400万元、-500万元，2025年1 ～ 6

月纳税调整后所得为-220万元。甲公

司2025年纳税调整后所得为2 000万

元（不含-220万元）。每年可弥补亏损

限额为240万元。

解析：本案例中，2025年度先弥

补乙公司本年度亏损220万元，再弥

补2020年度亏损20万元，2020年度

剩余亏损80万元（100−20）超过结转

年限，不能结转以后年度继续弥补。

2026年度弥补2021年度亏损200万

元、2022年度亏损40万元，2022年度

剩余亏损260万元（300− 40）结转以

后年度继续弥补。2027年度弥补2022

年度亏损240万元，剩余亏损20万

元（260−240）超过结转年限，不能结

转以后年度继续弥补。2028年度弥补

2023年度亏损240万元，剩余亏损160

万元（400−240）超过结转年限，不能

结转以后年度继续弥补。2029年度弥补

2024年度亏损240万元，剩余亏损260

万元（500−240）超过结转年限，不能

结转以后年度继续弥补。综上，2025 ～

2029年度合计弥补亏损1 200万元。此

方式下，2025年度合并后甲公司的企

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为1 760万元

（2 000−240）。 

（二）合并期作为独立纳税年度弥

补亏损

合并期作为独立纳税年度弥补亏

损，即合并时每年可弥补亏损限额只

能弥补以前年度亏损，本年度亏损本

年度不弥补，由以后年度弥补。对此，

实务中又有两种理解，即合并期亏损

作为合并年度的亏损还是作为合并前

一年度的亏损。

1.合并期亏损作为合并年度的亏

损。此情形下，合并期作为一个纳税

年度，其亏损作为合并年度的亏损由

合并后的盈利弥补。

例4：沿用例3基本情况，改为合

并期作为独立纳税年度弥补亏损，且

合并期亏损作为合并年度的亏损。

解析：此情形下，2025 ～ 2029年

度弥补亏损情况同例2，2030年度弥

补2025年度1 ～ 6月亏损220万元，

2025 ～ 2030年度合计弥补亏损1 420

万元。此方式下，2025年度合并后甲公

司的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为1 760

万元（2 000−240）。 

2.合并期亏损作为合并前一年度

的亏损。此情形下，合并期作为一个

纳税年度，其与前4年共同构成可弥

补的5年亏损，前第5年的亏损由于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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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弥补年限，不能弥补。

例5：沿用例3基本情况，改为合

并期作为独立纳税年度弥补亏损，且

合并期亏损作为合并前一年度的亏损。

解析：此情形下，2025年度弥补

2021年度亏损200万元和2022年度亏

损40万元，2022年度剩余亏损260万

元（300−40）结转以后年度继续弥补。

2026年度弥补2022年度亏损240万元，

2022年度剩余亏损20万元（260−240）

超过结转年限，不能结转以后年度继

续弥补。2027年度弥补2023年度亏损

240万元，2023年度剩余亏损160万

元（400−240）超过结转年限，不能结

转以后年度继续弥补。2028年度弥补

2024年度亏损240万元，2024年度剩余

亏损260万元（500−240）超过结转年

限，不能结转以后年度继续弥补。2029

年度弥补2025年度1～ 6月份亏损220

万元。综上，2025 ～ 2029年度合计弥

补亏损1 180万元。此方式下，2025年

度合并后甲公司的企业所得税应纳税

所得额为1 760万元（2 000−240）。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合并

期作为独立纳税年度且合并期亏损作

为合并前一年度的亏损更为合理。原

因在于，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三条第

二款规定，“企业在一个纳税年度中间

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使该纳税

年度的实际经营期不足十二个月的，

应当以其实际经营期为一个纳税年

度。”因此，合并期应作为一个独立的

纳税年度，该独立纳税年度的亏损可

以视为合并年度的前一年度，由合并

后年度的盈利弥补。

而合并期不作为独立年度或合并

期作为独立年度且合并期亏损作为合

并年度亏损这两种处理方式的不足之

处在于：一是与税法规定的“弥补以

前年度亏损”不符；二是都弥补了6

年（2020 ～ 2025年）的亏损，违背了

只能弥补5年亏损的原则。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合并报表的

会计利润已经全额冲减了被合并企业

的亏损，如案例中甲公司2025年度的

会计利润为1 780万元（2 000−220），

假设无纳税调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

所得额为1 540万元（1 780−240），此

时需要作纳税调增。若企业直接以会

计利润为基础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将

产生涉税风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企业合并

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亏损的被合

并企业的每年可弥补亏损限额，应在

以后年度内逐年弥补，合并期被合并

企业的亏损应作为合并年度上一年度

的亏损，从合并年度开始弥补以前年

度亏损。

三、实操中的相关注意事项

（一）及时报送弥补亏损情况说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

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若干问题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5年

第48号）规定，企业重组业务适用特

殊性税务处理的，重组各方应在该重

组业务完成当年，办理企业所得税年

度申报时，分别向各自主管税务机关

报送《企业重组所得税特殊性税务处

理报告表及附表》和申报资料。在申

报资料中，涉及可由合并企业弥补被

合并企业亏损的，合并企业需要提供

被合并企业合并日净资产公允价值证

明材料及主管税务机关确认的亏损弥

补情况说明。

（二）准确计算每年弥补亏损限额

每年弥补亏损限额的计算涉及被

合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和截至合并

业务发生当年年末国家发行的最长期

限的国债利率两个数据。其中，对于

前者，有的企业为了多弥补亏损，会

串通资产评估机构虚增被合并企业净

资产公允价值，这种偷税行为会使企

业和中介机构都受到处罚。因此，企

业要真实、准确地计算每年弥补亏损

限额以避免产生税务风险。

（三）注意弥补亏损的年限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弥补以前年

度亏损的年限是5年，但有些特殊行

业的年限超过5年，如高新技术企业、

中小型科技企业和线宽小于130纳米

（含）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弥补亏损

年限是10年。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较大的困难行业企业（包括交通

运输、餐饮、住宿、旅游<指旅行社及

相关服务、游览景区管理两类>四大

类，具体判断标准按照现行《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执行）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

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8年，但困

难行业企业2020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须

占收入总额（剔除不征税收入和投资

收益）的50%以上。同时，电影行业企

业2020年度发生的亏损，最长结转年

限也由5年延长至8年。电影行业企业

限于电影制作、发行和放映等企业，不

包括通过互联网、电信网、广播电视网

等信息网络传播电影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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